重庆市配电网配电价格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配电环节价格监管，促进配电行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有序放开配电网业务管理办法》（发改经体〔2016〕2120号）、《关于制定地方电网和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规〔2017〕2269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制定和调整（以下简称制定）配电网配电价格的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配电网含地方电网和增量配电网。

本办法所称配电价格是指配电网在配电区域内为使用共用配电网的提供配电服务的价格。非市场化用电（含居民、农业、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等用电，以及未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工商业及其它用电）执行省级电网销售电价，其中包含配电价格；市场化电力用户的用电价格由市场交易电价、上一级电网输配电价、配电网配电价格、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

第四条  配电价格由市价格主管部门制定。

配电企业可根据市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分电压等级、分用户类别的配电价格水平编制可选择配电价格套餐，和收入测算一起报送市价格主管部门审核。

第五条  对于非市场化方式确定投资主体的配电网项目，配电价格采用“准许收入法”（参见本办法第二章）制定。

对于市场化方式确定投资主体的配电网项目，且投资主体直接承诺配电价格的情况，承诺的配电价格须经价格主管部门审核后执行。招标文件应要求竞标主体做出投资规模、配电容量、供电可靠性、服务质量、损耗率等承诺，提供配电价格的测算依据。市价格主管部门可根据投标文件中的测算依据判断配电价格的合理性。在配电网运营期间，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对相关承诺进行监管和考核，没有达到约定标准的，相应核减配电价格。采用市场化方式确定配电价格的配电网，从第三个监管周期起原则上应过渡到采用准许收入法、最高限价法或标尺竞争法来确定配电价格。

第二章  配电价格的制定和调整

第六条  配电价格实行事前核定。配电价格在每一监管周期开始前核定。监管周期暂定为三年，和重庆市电力公司的监管周期保持衔接。

第七条  配电价格总体水平由预测的配电网年度准许总收入除以预测的年度配电量确定。

准许总收入=准许成本+准许收益+税费

其中：准许成本=折旧费+运行维护费

准许收益=有效资产×准许收益率

第八条  准许总收入的核定。

（一）准许成本的确定。

准许成本以价格主管部门通过成本监审核定的准许成本为基础，加上监管周期新增（减少） 准许成本（即配电网企业在监管期初前一年及监管周期内预计合理新增或减少的准许成本）。

（二）准许收益的确定。
有效资产为配电企业投资形成的、为提供共用网络配电服务所需的、允许计提投资回报的资产，由可计提收益的固定资产净值、可计提收益的无形资产净值和营运资本组成。

有效资产不包括与共用网络配电服务无关的资产、未经有权限的行业投资主管部门审批建设的资产、政府无偿投入、政府补助和社会无偿投入的资产、无偿接收的资产、未投入实际使用的资产、不能提供资产价值有效证明的资产、资产评估增值部分、以及向用户收取费用形成的资产。

可计提收益的固定资产净值以价格主管部门通过成本监审核定的期末可计提收益的固定资产净值为基础，加上规划新增的固定资产的原值，减去预计退役的固定资产的净值。

可计提收益的无形资产净值以价格主管部门通过成本监审核定的期末可计提收益的无形资产净值为基础，加上规划新增的无形资产的原值，减去预计退役的无形资产的净值。

可计提收益的营运资本按不高于监管周期前一年电力主营业务收入的 10%核定。
准许收益率为权益资本收益率和债务资本收益率的加权平均。

其中权益资本收益率等于政策性有效资产（政府投资或财政拨款等形成的输配电资产，包括财政专项支持的城乡电网完善、无电地区建设、老城区配电改造等资金支持部分对应的输配电固定资产）的比重和非政策性有效资产的比重与各自对应的权益资本收益率的加权平均。其中，政策性有效资产的权益资本收益率，按1%核定；非政策性有效资产的权益资本收益率，按本监管周期初始年前一年1月1日-6月30日国家10年期国债平均收益率加不超过4个百分点核定。

其中债务资本收益率参考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核定。

（三）税费的计算。

税费=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印花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辆使用税
其中：所得税=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1－资产负债率）×权益资本收益率÷（1－所得税率）×所得税率

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不含增值税的准许收入×增值税税率-准许成本进项税抵扣额）×（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教育费附加计征比率）

第九条  准许收入应根据之前监管周期回收不足或超额回收的准许收入数额（或其部分）进行调整。

准许收入应扣除基于共用配电网设施的其他业务（如电力转运服务等）的净收入。

第十条  配电价格水平按核定的配电网年度准许总收入除以年度配电量计算确定。其中：年度配电量（包括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电量，但不包括自发自用电量）参考历史电量增长情况以及能源主管部门根据电力投资增长和电力供需情况预测的电量增长情况等因素核定。

第十一条  制定配电价格，应区分不同电压等级和不同用户类别，以用户负荷特性为基础，综合考虑政策性交叉补贴、与现行电价水平衔接等因素统筹核定。配电价格中包含损耗。

其中：电压等级分为220千伏、110千伏、35千伏、10千伏（20千伏）和不满1千伏等5个电压等级。根据配电网的实际情况，这些电压等级可适当合并。

用户类别分为居民用电、农业用电、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配电价格应明确并尽量减少用电类别之间的交叉补贴水平。可以根据用户负荷特性制定不同的配电价格套餐供用户选择。

第十二条  配电网内用户承担的配电网配电价格与上一级电网输配电价之和不得高于其直接接入相同电压等级对应的现行省级电网输配电价。

第十三条  配电价格应对所有用电类别（包括居民用电、农业用电）制定，但居民用电、农业用电的配电价格仅用于核算。

非市场化用电（包括居民用电、农业用电）执行销售电价，其配电价格可用于测算补贴水平：

补贴水平=理论上应承担电价-实际承担电价

其中：理论上应承担电价=配电企业购电价的加权平均+上一级电网输配电价+配电网配电价格+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实际承担电价=销售电价

第十四条  通过补贴水平和非市场化用电量可以测算出总补贴数额。如果政府提供的保底供电补贴或普遍服务基金不能弥补上述补贴数额，可采取以下两个措施或其一来弥补：
（一）将补贴差额（或其部分）通过市场化电力用户的配电费回收；

（二）将补贴差额（或其部分）通过未来的配电费回收；

第十五条  上级电网的输配电费（含基本电费）应由除分布式市场化交易电量之外的所有用电分摊。分布式市场化交易电量只承担配电费，不承担上级电网输配电费的分摊。在测算分摊时，上级电网输配电费、分布式市场化交易电量均取预测数。
第十六条  监管周期内配电价格原则上保持不变。在制定配电价格时，应对测算出的监管周期内各年度配电价格进行平滑处理。
如果按本办法测算的配电价格变动幅度过大，价格主管部门可根据配电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用户承受能力逐步调整到位，避免价格大幅波动。应调未调产生的收入差额应分摊到未来监管周期进行补偿或扣减。

第十七条  在监管周期内，当电网投资、配电量发生重大变化，或遇有重大政策调整、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不可抗力等因素时，应视情况启动调价程序，相应调整下一年度的配电价格。

监管周期内累计的准许收入回收不足或超额回收，在后续监管周期平滑处理。

第三章  与上级电网之间的结算机制

第十八条  配电网与省级电网之间的结算电价，按现行省级电网相应电压等级输配电价执行。配电网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分类结算电价或综合结算电价与省级电网企业结算电费。配电网内的农业、居民生活等用电量，由配电网企业按政府定价向发电企业优先购电。

第十九条  增量配电网区域内的电力用户按其用电类别和用电量（含自发自用电量）承担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由增量配电网企业代收、省级电网企业代缴。

第四章  激励机制

第二十条  当配电企业实际投资额低于监管周期规划新增配电固定资产投资额时，对差额投资对应的准许收入的70%予以扣减；当配电企业实际投资额超出监管周期规划新增配电固定资产投资额时，超出部分的投资不计入有效资产。

第二十一条  当配电企业实际运行维护费低于核定的运行维护费时，将节省的费用的50%奖励给配电企业；当配电企业实际运行维护费高于核定的运行维护费时，超出部分的费用不计入准许成本。

第二十二条  损耗率按照配电企业上一年度实际水平，剔除不合理因素并适当参考近3年变化核定。当配电企业实际损耗率低于核定的损耗率时，将节省的电费的50%奖励给配电企业；当实际损耗率高于核定的损耗率时，超出的电费由配电企业承担。

第五章  信息公开和价格监管

第二十三条  价格主管部门应当通过门户网站等公开渠道向社会公开配电价格水平和相关依据。

第二十四条  配电企业应当于每半年结束后的30个工作日内，如实向价格主管部门提供上一半年生产经营成本情况及有关资料。条件成熟时，配电企业应当每月提供上月的生产经营成本情况。
配电企业应当于每年5月31日前，如实向价格主管部门提供上一年度投资完成情况及转固定资产情况。

配电企业应按照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公开收入和成本信息。

第二十五条  配电企业应当在监管周期开始前一年的4月30日前，按价格主管部门要求报送新监管周期内的投资计划、供电量预测等信息。
第二十六条  配电企业无正当理由拒绝、迟延提供相关资料，或者故意瞒报、虚报信息的，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依法查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公开曝光，纳入企业不良信用记录，并可视情节采取降低准许收益率等措施。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关于地方电网本着尊重历史、合理衔接的原则，在不增加交叉补贴的前提下，保持现有趸售电价机制或者协商议价机制，并逐步过渡到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关于制定地方电网和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方法核定其配电价格。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9年XX月XX日起执行。

